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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及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

正常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交易内容和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新华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的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 15 名董事中，关联董事申江婴、叶芝、王朴、卜

林回避表决，其他 11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该议

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前对议案内容进行了审核，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

当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

情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其中关联

审计委员会委员叶芝已回避表决，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内容

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履行情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

（二）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

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24年预计金

额

2024 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33,800.00 18,658.07
受市场情况影

响，相关业务执

行情况不及预

期

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00.00 0.00

其他关联方 1,000.00 1,123.92

小计 35,000.00 19,781.99

向关联人采购

产品、商品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7,700.00 5,027.69 受市场情况影

响，相关业务执

行情况不及预

期

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新华智康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05.09

其他关联方 1,500.00 1,223.63



小计 9,500.00 6,556.41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租赁服务

新华通讯社

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439.31

—

小计 1,500.00 439.31

总计 46,000.00 26,777.71



（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25 年预计

发生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
2025 年 3 月末
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4 年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30,000.00 89.55 769.37 18,658.07 94.32
根据公司经营业
务发展状况及相
关预计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500.00 1.49 0.00 0.00 0.00

其他关联方 3,000.00 8.96 133.03 1,123.92 5.68

小计 33,500.00 100.00 902.40 19,781.99 100.00

向关联人
采 购 产
品、商品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8,000.00 76.19 588.75 5,027.69 76.69

根据公司经营业
务发展状况及相
关预计

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新华智康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4.76 0.00 305.09 4.65

其他关联方 2,000.00 19.05 80.19 1,223.63 18.66

小计 10,500.00 100.00 668.94 6,556.41 100.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租赁服务

新华通讯社
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100.00 107.94 439.31 100.00 —

小计 2,000.00 100.00 107.94 439.31 100.00

合计 46,000.00 1,679.28 26,777.71



（四）公司与关联方国金大厦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写字楼租赁合同》，约定

在租赁期限内新华网无偿使用国家金融信息大厦相应楼层，租赁期限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介绍

1、新华通讯社

举办单位：国务院

开办资金：173,80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傅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正

确引导国内外舆论。文字、图片、网络、音像新闻信息采集发布与相关服务、相

关报刊图书出版、国际新闻交流合作、社属单位管理。

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海平

注册资本：13,414.810567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大数据

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技术服

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品牌管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

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通讯社控制的企业。

3、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王明浩

开办资金：3,19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经营范围：整合新闻信息资源，构建新华社新闻信息服务体系。新闻信息系

统建设与维护，经济信息采集及加工处理，新闻信息发布与供稿，新闻信息产品

开发利用，相关技术开发与服务，《高管信息》出版，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产品

代理发布。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通讯社直属事业单位。

4、国金大厦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姗娜

注册资本：208,812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2 号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餐饮

服务；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

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通讯社控制的企业。

5、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顾立林

注册资本：3,708.80 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97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文件、资料等其他印

刷品印刷；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办公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数字技术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通讯社控制的企业。

（二）其他关联方介绍

1、中国广告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税立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经营范围：承办、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广告发布；承办广告公关活动；广

告印刷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展览展销会的设计、布置和劳务服务；广告业务

的市场调查和咨询服务；广告礼品、纪念品的设计、制作；户外广告材料及其制

品的生产、销售；商业摄影；室内外装饰工程材料的批发、零售；商标及包装装

璜设计；其他商务服务。销售文体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

设备、Ⅰ类、Ⅱ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 、第Ⅲ类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销售第Ⅲ类医疗

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通讯社控制的企业。

2、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段同顺

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徐庄路 6号 1幢 4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旅游业

务；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

存储支持服务；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

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家政服务；病人陪护服务；残疾康复训练服务

（非医疗）；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餐饮管理；外卖递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申江婴先

生担任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3、新华智康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邓耀光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5 层 60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广告发布；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文艺创作；翻译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工智能

基础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专业设

计服务；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

务；数据处理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新华智康科技有限公司为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上述公司经营和财务

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各项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有国家指导价格的，按照国家

指导价格确定；没有国家指导价格的，以市场价格确定；无市场价格的，定价原

则为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加成合理的利润确定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

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

开展和执行。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结算，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2025 年第一

次）；

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2025 年第二次）。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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